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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瀛策律师事务所 张荣君

近年来， 出国工作的机会越来越多， 选择出国打工的人也不

少。 和国内工作相比， 出国工作如果发生纠纷争议， 处理的难度

也相对较大。

出国时已年近六十的老钟得到了一个去非洲捕鱼挣大钱的机

会。 哪曾想到， 出国前自己获得的承诺和出国后的境遇有着天壤

之别。

由于出国前曾向我咨询， 并签订了一份补充的 《备忘录》，

老钟回国后找到我， 打算通过诉讼维护自己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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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淘金 待遇一落千丈
依据合同 起诉获得赔偿

年近六十

出国去捕鱼

1954 年出生的老钟家在大连

獐子岛， 此地周边海域渔产丰富，

素有 “海底银行” “黄海明珠” 之

美誉， 很多人都以出海捕鱼为业。

老钟也不例外， 他 18 岁开始出海，

海上生涯 40 多年； 从 20 多岁开始

就成了渔船的船长， 可是一辈子辛

辛苦苦却没能攒下多少钱。

2011 年， 老钟已经年近六十，

却得知了一个出国打工捕鱼的机

会。

思酌再三， 老钟决定去海上最

后搏一下 ， 挣一笔钱然后彻底退

休， 安度晚年。

2011 年 5 月 17 日， 他和其他

几名船员一起与大连一家远洋渔业

公司签订了 《出国合同》， 合同约

定， 老钟等人到非洲安哥拉工作，

采用灯光诱捕法进行海上渔业生

产， 老钟担任船长职务。 出国劳务

期限为 2 年 ， 每月基准工资为

1700 美元， 月工资及奖金同所在

船的利润基准定额挂钩。

据老钟说， 灯光诱是一种特殊

的捕鱼方式， 主要是用灯光来吸引

鱼， 然后下网捕捞。 这种方式， 他

在国内已干了五六年， 有一定的经

验。 而且据他了解， 国外的捕鱼环

境要优于国内。 作为船长， 渔业公

司给老钟开出的待遇相当诱人， 除

了工资外还有按照打鱼产量计算后

发给的高额提成。 他认为， 一年赚

个三四十万元是件轻松的事。

签订合同

出现第三方

然而令老钟意想不到的是， 在

签订这份 《出国合同》 时， 乙方是

远洋渔业公司， 老钟成了 “丙方”，

合同上还出现了一个神秘的甲方。

在合同上甲方的位置， 盖有一

枚浅蓝色的印章， 并刻有他不认识

的外文。

渔业公司称， 老钟他们出国劳

务， 正是给安哥拉的这家非常有实

力的大公司干活， 并由这家大公司

负责给老钟等人进行工资结算及支

付， 负责老钟等人 2 年合同期内的

生产、 生活管理， 向老钟等人提供

炊具、 睡具及劳动防护用具。

让老钟担心的是， 签合同时他

从未见到这家外国大公司在中国的

代理人， 也无法知道这家公司是否

真实存在。 一旦这家外国公司不存

在 ， 自己的高额工资由谁来支付

呢 ？ 到那时 ， 自己岂不是上当受

骗、 白忙活一场吗？

事先咨询

签补充协议

除了这份合同上有一个神秘的

甲方之外， 合同中还有一条让老钟

很不满意 ， 即船在国外待产期间

（船停港 3 天以上）， 老钟等人不享

受合同工资及奖金待遇， 只享受每

人每天 10 美元的待产工资。

对这一条 ， 其他船员没有在

意， 但老钟却有所顾虑， 于是他赶

到我所在的律师事务所， 向我进行

了法律咨询。

听完他的陈述后， 我告诉他最

好再跟渔业公司签一个补充条款，

以免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 否则，

就不要出国。

之后， 他自行与公司进行了几

轮交涉。 鉴于老钟的船长身份， 在

他极力要求之下， 这家大连的远洋

渔业公司又与他签订了一份 《备忘

录》： “甲 （安哥拉公司）、 乙 （大

连的渔业公司） 双方承诺， A、 经

试扑期后尽快制定承包等奖励方

案 ， 最大限度调动船员生产积极

性； B、 由于灯光诱作业方式的原

因造成无法生产， 老钟仍享受基本

工资待遇； C、 在加纳接船期间享

受基本工资待遇。”

这纸 《备忘录》 还使得老钟在

渔船待产期间、 关于他工资问题也

有了不同于其他船员的相应保障。

正是这一纸额外附件的 《备忘

录》， 日后打官司时帮了他大忙。

度日如年

想回家遭拒

正式签订合同后， 老钟等人便

由大连的渔业公司代办了全部的出

国手续， 于 2011 年 6 月 2 日出发

前往安哥拉。

原以为是一次 “淘金之旅 ”，

哪想到从那时起， 老钟等人简直是

度日如年。

到达安哥拉后， 他们被安排在

渔业公司所有的两艘捕捞船上， 等

待指令方能进入指定海域作业。

与此同时， 大连的渔业公司出

面协调安哥拉当地的相关部门， 但

因这两条渔船外观受损 、 船况残

破、 未按照规定进行船检、 渔网扣

眼小， 且渔业公司安排的作业方式

不符合安哥拉当地的要求等多种原

因， 造成安方一直不发给许可证，

致使捕捞作业从一开始就无法进

行。

在船上滞留一段时间后， 老钟

等人要求回国 ， 但渔业公司不同

意， 要求他们再坚持一下。 于是，

他们每天只能呆在这两艘船上， 继

续滞留在安哥拉的海港里。

在海上吃住条件极为恶劣的情

况下， 老钟等人在渔船上漂流、 坚

守长达 17 个月又 25 天。

这期间他们只能吃土豆、 大头

菜充饥， 有时钓个小鱼、 挖个蚬子

勉强改善一下伙食， 可以说生活条

件是极其艰苦， 忍受了常人难以想

象的孤独和寂寞。

为了安抚他们 ， 渔业公司在

2012 年春节到来时向老钟等人的

家属每家发放了 5000 元左右的生

活费。

终于回国

提诉讼维权

在老钟等人持续不断的强烈要

求之下， 2012 年 11 月底， 大连的

渔业公司才为他们购买了飞机票，

转道埃塞俄比亚登机回到了大连。

在 2013 年春节到来时， 渔业

公司又给了老钟 6000 元的过节费。

2013 年春节过后 ， 老钟等人

再次找到渔业公司， 要求对长达近

一年半时间没有收入给个说法。 以

老钟为例 ， 渔业公司只是给了他

1.1 万元的生活费， 这和原本的承

诺相差悬殊。

但渔业公司称， 按照 《出国合

同》 约定， 应由甲方即安哥拉的公

司向他们支付报酬， 没有捕到鱼，

公司也损失惨重。 公司随后决定按

照每人每天 10 美元的待产工资向

船员支付费用， 总计 1 万元到 1.5

万元不等， 并且说， 这是替安哥拉

公司垫付的， 如果船员不要， 这点

钱也没有了， 公司让船员们另行向

安哥拉的公司进行索赔。

身在大连的渔民， 怎么去找安

哥拉的公司索赔呢？ 无奈之下， 其

他船员接受了这个方案， 但倔强的

老钟坚决不同意。

2013 年 5 月 27 日， 老钟在异

常气愤之下， 再次走进了我所在的

律师事务所， 委托我将渔业公司告

上法庭， 要求公司全额赔偿工资性

收入损失 17 万余元及相应的利息。

公司辩称

由第三方担责

2013 年 7 月 22 日， 这起案件

在大连海事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法庭上， 渔业公司的两名代理

人辩称， 其与老钟之间签订的是三

方合同 ， 如今甲方 （安哥拉的公

司） 不到庭， 属于遗漏诉讼主体，

导致无法查清本案的事实， 也不符

合法定程序 。 而且合同中明确约

定， 是由安哥拉公司进行工资结算

及支付， 被告渔业公司不是支付劳

务报酬的主体， 其要求驳回老钟的

起诉。

对此， 我指出， 被告不能证明

三方合同中甲方 （安哥拉的公司）

是否真实存在， 涉及到甲方的条款

应认定为无效条款。

虽然出国合同中约定是甲方支

付工资， 但从离境打工到回国老钟

都只是与本案被告产生关系， 始终

都是在被告所有的两条船上工作，

听从被告的指挥和管理， 应认定为

属于被告的雇员。

退一万步讲， 即使甲方真实存

在， 根据 《备忘录》 中 “甲乙双方

向老钟作出承诺 ” 的约定 ， 被告

（合同中的乙方） 仍应向老钟承担

连带支付赔偿金的义务， 故原告仅

起诉被告并无不妥。

赢得诉讼

获赔17万元

在法庭上我强调指出 ， 根据

《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 的规定，

被告不是出国劳务类企业， 不具有

对外劳务合作的资质， 其本身属于

远洋渔业开发公司。 老钟的此次遭

遇， 名义上虽然是外派出国劳务，

实际上系接受被告雇佣、 为了被告

利益而进行远洋捕捞作业的行为。

同时， 两条渔船停产、 待产也完全

是由于被告公司的原因。 按照 《备

忘录》 的约定， 即使待产期间， 原

告依然应享受基本工资 （每月

1700 美元） 待遇。

审理过程中， 法庭组织双方进行

了多次调解 ， 均因赔偿数额相差太

大， 调解失败。

最终， 法庭采信了我方的意见，

肯定了 《备忘录》 的法律效力， 并查

明老钟回国的 2012 年 11 月 27 日， 1

美元可以兑换人民币 6.2852 元。

法院认为， 原告于 2011 年 6 月

2 日至 2012 年 11 月 27 日期间 ， 一

直在被告的两艘船上工作， 并未抵达

安哥拉的公司工作 ， 故被告未履行

《出国合同》 的约定， 应承担违约责

任， 赔偿原告 17 个月零 25 天的收入

损失。 又根据 《备忘录》 的约定， 合

同履行后， 原告在下船时也可以获得

相应的工资。

经过审理， 大连海事法院作出判

决， 要求远洋渔业公司在已支付的款

项之外再向老钟支付 17 万余元， 并

承担案件的诉讼费。 从法院立案到判

决书下达， 已然过去了长达 9 个多月

的时间 。 当老钟收到判决书的一瞬

间， 泪水涌上了他的眼眶。

出国务工

注意审核资质

结合本案， 我也想给出国劳务人

员提个醒。 出国从事劳务一定要具备

防范意识， 要谨慎签订合同， 分清是

招聘公司自身的经营行为， 还是外派

出国劳务行为。

不管是哪类合同， 都要特别注意

其中是否具备工作地点、 劳动保护条

件、 劳动报酬由谁支付、 违约责任、

工伤 （亡） 事故处理、 投保保险等条

款。 同时， 必须保存好签订的每一份

合同。 本案中， 老钟正是及时签署了

《备忘录》， 才打赢了这场官司。

此外， 出国劳务人员还应当详细

查看出国劳务公司是否具有相应的资

质， 一定要通过有相关资质的企业出

境务工， 并事先了解合作项目的真实

性， 查验招工单位与境外雇主签订的

劳务合同等。 同时不要盲目交纳各项

费用， 一旦权益受损， 应当拿起法律

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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